	从重处罚事项清单

	序号
	违法行为
	法律依据
	适用情形
	例外情形/其他要求
	实施主体

	1
	嵩明县林业和草原局具有行政处罚权的所有违法行为
	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九条
	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
	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
	嵩明县林业和草原局

	2
	嵩明县林业和草原局具有行政处罚权的所有违法行为
	《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九条
	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，为了控制、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，行政机关对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
	依法快速、从重处罚
	嵩明县林业和草原局


注：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： 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，但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有关行政机关。
行政处罚实施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应当加强协调配合，建立健全案件移送制度，加强证据材料移交、接收衔接，完善案件处理信息通报机制。

